[bookmark: _GoBack]期貨顧問事業內部控制制度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作業程序及控制重點
	原作業程序及控制重點
	說　明

	CA-21100委任契約之簽訂(含金融消費者保護之管理)
作業程序及控制重點： 
一、期貨顧問事業與委任人訂立提供期貨顧問服務之委任契約(下稱期貨顧問委任契約)前，該事業及人員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應充分瞭解委任人之相關資料，委任人為自然人時，該資料至少應包括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通訊地址及聯絡電話；委任人為法人時，該資料至少應包括法人之名稱、代表人姓名、營利事業統一編號、通訊地址及聯絡電話。
(二)以書面訂定委任契約應由登記合格之業務員本於誠實信用原則，以委任人能充分瞭解之方式告知並說明期貨顧問委任契約之重要內容(即本作業程序及控制重點二(一)所列重要內容)及各種期貨商品之性質、交易條件與可能之風險。
(三)以憑證機構所簽發之電子簽章(如CA認證)簽署電子文件方式訂定委任契約，應於公司網頁上告知並說明期貨顧問委任契約之重要內容(即本作業程序及控制重點二(一)所列重要內容)及各種期貨商品之性質、交易條件與可能之風險，並經委任人確認充分瞭解。
(四)兼營期貨顧問事業與既有客戶以憑證機構所簽發之電子簽章簽署電子文件方式訂定委任契約，應符合期貨公會   104年6月22日中期商字第1040002548號函之規定及相關規定。
(五)對於期貨顧問委任契約之說明或揭露之相關資訊或資料均須正確，所有陳述均應公平表達，並不得有虛偽不實、隱匿、詐欺或其他顯有違背事實、或足致他人誤信之情事，上述資訊或資料應註記日期。
二、期貨顧問事業與委任人訂立期貨顧問委任契約時，該事業及人員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訂立期貨顧問委任契約，該契約除應載明契約當事人之名稱(或姓名)及地址外，並應以顯著字體或方式載明下列重要內容：

CA-21200委任契約及相關文件之保存
作業程序及控制重點：
一、期貨顧問事業應於公司營業處所備置並保存所有有關期貨顧問業務之憑證、單據、帳簿、表冊、紀錄(log)、契約及相關證明文件，隨時供主管機關或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構查核。

	CA-21100委任契約之簽訂(含金融消費者保護之管理)
作業程序及控制重點： 
一、期貨顧問事業與委任人訂立提供期貨顧問服務之委任契約(下稱期貨顧問委任契約)前，該事業及人員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應充分瞭解委任人之相關資料，委任人為自然人時，該資料至少應包括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通訊地址及聯絡電話；委任人為法人時，該資料至少應包括法人之名稱、代表人姓名、營利事業統一編號、通訊地址及聯絡電話。
(二)應由登記合格之業務員本於誠實信用原則，以委任人能充分瞭解之方式告知並說明期貨顧問委任契約之重要內容(即本作業程序及控制重點二(一)所列重要內容)及各種期貨商品之性質、交易條件與可能之風險。






























(三)對於期貨顧問委任契約之說明或揭露之相關資訊或資料均須正確，所有陳述均應公平表達，並不得有虛偽不實、隱匿、詐欺或其他顯有違背事實、或足致他人誤信之情事，上述資訊或資料應註記日期。
二、期貨顧問事業與委任人訂立期貨顧問委任契約時，該事業及人員應遵守下列事項：
(一)應以書面方式訂立期貨顧問委任契約，該契約除應載明契約當事人之名稱(或姓名)及地址外，並應以顯著字體或方式載明下列重要內容：
CA-21200委任契約及相關文件之保存
作業程序及控制重點：
一、期貨顧問事業應於公司營業處所備置並保存所有有關期貨顧問業務之憑證、單據、帳簿、表冊、紀錄、契約及相關證明文件，隨時供主管機關或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構查核。

	一、配合兼營期貨顧問事業現有客戶以憑證機構所簽發之電子簽章簽署電子文件方式訂定委任契約，爰增定以電子方式訂定委任契約，期貨顧問事業應於網頁上告知並說明期貨顧問委任契約之重要內容並經委任人確認充分瞭解，並應符合期貨公會函示之規定及相關規定。
二、項次調整。
三、期貨顧問事業以電子方式與委任人訂定委任契約，期貨顧問事業應明確留存紀錄(log)，隨時供主管機關或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構查核。




期貨顧問事業內部稽核實施細則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作業程序及控制重點
	原作業程序及控制重點
	說　明

	AA-21100委任契約簽訂之稽核(含金融消費者保護之管理)
作業程序(方法)及稽核重點：
ㄧ、期貨顧問事業與委任人訂立提供期貨顧問服務之委任契約(下稱期貨顧問委任契約)前，該事業及人員是否遵守下列事項：
(一)是否充分瞭解委任人之相關資料，委任人為自然人時，該資料是否至少包括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通訊地址及聯絡電話；委任人為法人時，該資料是否至少包括法人之名稱、代表人姓名、營利事業統一編號、通訊地址及聯絡電話。
(二)以書面訂定委任契約是否由登記合格之業務員本於誠實信用原則，以委任人能充分瞭解之文字或其他方式告知並說明期貨顧問委任契約之重要內容(即「CA-21100委任契約之簽訂(含金融消費者保護之管理)」項下作業程序及控制重點二(一)所列重要內容，以下同)及各種期貨商品之性質、交易條件與可能之風險。
(三)以憑證機構所簽發之電子簽章(如CA認證)簽署電子文件方式訂定委任契約，是否於公司網頁上告知並說明期貨顧問委任契約之重要內容(即本作業程序及控制重點二(一)所列重要內容)及各種期貨商品之性質、交易條件與可能之風險，並經委任人確認充分瞭解。

(四)兼營期貨顧問事業與既有客戶以憑證機構所簽發之電子簽章簽署電子文件方式訂定委任契約，是否符合期貨公會   104年6月22日中期商字第1040002548號函之規定及相關規定。
(五)對於期貨顧問委任契約之說明或揭露之相關資訊或資料是否正確，所有陳述是否公平表達，是否無虛偽不實、隱匿、詐欺或其他顯有違背事實、或足致他人誤信之情事，上述資訊或資料是否註記日期。
二、期貨顧問事業與委任人訂立期貨顧問委任契約時，該事業及人員是否遵守下列事項：
(一)訂立期貨顧問委任契約是否載明契約當事人之名稱(或姓名)及地址，是否以顯著字體或方式載明期貨顧問委任契約之重要內容。



AA-21200委任契約及相關文件保存之稽核
一、期貨顧問事業是否於公司營業處所備置並保存所有有關期貨顧問業務之憑證、單據、帳簿、表冊、紀錄(log)、契約及相關證明文件，隨時供主管機關或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構查核。
二、期貨顧問事業對於其與委任人訂立之期貨顧問委任契約，是否妥善保存，並自委任關係消滅之日起，至少保存五年，但有爭議者，是否保存至該爭議消除為止。

	AA-21100委任契約簽訂之稽核(含金融消費者保護之管理)
作業程序(方法)及稽核重點： 
ㄧ、期貨顧問事業與委任人訂立提供期貨顧問服務之委任契約(下稱期貨顧問委任契約)前，該事業及人員是否遵守下列事項：
(一)是否充分瞭解委任人之相關資料，委任人為自然人時，該資料是否至少包括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通訊地址及聯絡電話；委任人為法人時，該資料是否至少包括法人之名稱、代表人姓名、營利事業統一編號、通訊地址及聯絡電話。





















(二)是否由登記合格之業務員本於誠實信用原則，以委任人能充分瞭解之方式告知並說明期貨顧問委任契約之重要內容(即「CA-21100委任契約之簽訂(含金融消費者保護之管理)」項下作業程序及控制重點二(一)所列重要內容，以下同)及各種期貨商品之性質、交易條件與可能之風險。












(三)對於期貨顧問委任契約之說明或揭露之相關資訊或資料是否正確，所有陳述是否公平表達，是否無虛偽不實、隱匿、詐欺或其他顯有違背事實、或足致他人誤信之情事，上述資訊或資料是否註記日期。
二、期貨顧問事業與委任人訂立期貨顧問委任契約時，該事業及人員是否遵守下列事項：
(一)是否以書面方式訂立期貨顧問委任契約，該契約是否載明契約當事人之名稱(或姓名)及地址，是否以顯著字體或方式載明期貨顧問委任契約之重要內容。

AA-21200委任契約及相關文件保存之稽核
一、期貨顧問事業是否於公司營業處所備置並保存所有有關期貨顧問業務之憑證、單據、帳簿、表冊、紀錄、契約及相關證明文件，隨時供主管機關或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構查核。
二、期貨顧問事業對於其與委任人訂立之期貨顧問委任契約，是否妥善保存，並自委任關係消滅之日起，至少保存五年，但有爭議者，是否保存至該爭議消除為止。

	一、配合兼營期貨顧問事業現有客戶以憑證機構所簽發之電子簽章簽署電子文件方式訂定委任契約，爰增定以電子方式訂定委任契約，期貨顧問事業應於網頁上告知並說明期貨顧問委任契約之重要內容並經委任人確認充分瞭解，並應符合期貨公會函示之規定及相關規定。
二、項次調整。
三、期貨顧問事業以電子方式與委任人訂定委任契約，期貨顧問事業應明確留存紀錄(log)，隨時供主管機關或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構查核。




期貨顧問事業查核明細表修正對照表
	項     目
	查核程序
	說　明

	週查核：委任契約簽訂作業(含金融消費者保護之管理)
ㄧ、期貨顧問事業與委任人訂立提供期貨顧問服務之委任契約(下稱期貨顧問委任契約)，該事業及人員是否遵守下列事項：
(一)是否充分瞭解委任人之相關資料，委任人為自然人時，該資料是否至少包括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通訊地址及聯絡電話；委任人為法人時，該資料是否至少包括法人之名稱、代表人姓名、營利事業統一編號、通訊地址及聯絡電話。
(二)以書面訂定委任契約是否由登記合格之業務員本於誠實信用原則，以委任人能充分瞭解之文字或其他方式告知並說明期貨顧問委任契約之重要內容(即「CA-21100委任契約之簽訂(含金融消費者保護之管理)」項下作業程序及控制重點二(一)所列重要內容，以下同)及各種期貨商品之性質、交易條件與可能之風險。
(三)以憑證機構所簽發之電子簽章(如CA認證)簽署電子文件方式訂定委任契約，是否於公司網頁上告知並說明期貨顧問委任契約之重要內容(即本作業程序及控制重點二(一)所列重要內容)及各種期貨商品之性質、交易條件與可能之風險，並經委任人確認充分瞭解。
(四)兼營期貨顧問事業與既有客戶以憑證機構所簽發之電子簽章簽署電子文件方式訂定委任契約，是否符合期貨公會   104年6月22日中期商字第1040002548號函之規定及相關規定。
(五)對於期貨顧問委任契約之說明或揭露之相關資訊或資料是否正確，所有陳述是否公平表達，是否無虛偽不實、隱匿、詐欺或其他顯有違背事實、或足致他人誤信之情事，上述資訊或資料是否註記日期。
二、期貨顧問事業與委任人訂立期貨顧問委任契約時，該事業及人員是否遵守下列事項：
(一)訂立期貨顧問委是否載明契約當事人之名稱(或姓名)及地址，是否以顯著字體或方式載明期貨顧問委任契約之重要內容。


(二)是否由辦理期貨顧問部門之主管或其指定人員審核委任人所提供相關資訊或資料之完整性後，始進行簽約。簽約時，是否取得經委任人簽名、蓋章或以憑證機構所簽發之電子簽章簽署電子文件方式紀錄之期貨顧問委任契約正本，就該契約內容及風險須知相關事項之說明，是否另由委任人簽名、蓋章或確認。
半年查核：委任契約及相關文件之保存
一、期貨顧問事業是否於公司營業處所備置並保存所有有關期貨顧問業務之憑證、單據、帳簿、表冊、紀錄(log)、契約及相關證明文件，隨時供主管機關或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構查核。
二、期貨顧問事業對於其與委任人訂立之期貨顧問委任契約，是否妥善保存，並自委任關係消滅之日起，至少保存五年，但有爭議者，是否保存至該爭議消除為止。
	週查核：委任契約簽訂作業(含金融消費者保護之管理)
ㄧ、期貨顧問事業與委任人訂立提供期貨顧問服務之委任契約(下稱期貨顧問委任契約)，該事業及人員是否遵守下列事項：
(一)是否充分瞭解委任人之相關資料，委任人為自然人時，該資料是否至少包括姓名、身分證統一編號、通訊地址及聯絡電話；委任人為法人時，該資料是否至少包括法人之名稱、代表人姓名、營利事業統一編號、通訊地址及聯絡電話。
(二)是否由登記合格之業務員本於誠實信用原則，以委任人能充分瞭解之方式告知並說明期貨顧問委任契約之重要內容(即「CA-21100委任契約之簽訂(含金融消費者保護之管理)」項下作業程序及控制重點二(一)所列重要內容，以下同)及各種期貨商品之性質、交易條件與可能之風險。
































(三)對於期貨顧問委任契約之說明或揭露之相關資訊或資料是否正確，所有陳述是否公平表達，是否無虛偽不實、隱匿、詐欺或其他顯有違背事實、或足致他人誤信之情事，上述資訊或資料是否註記日期。
二、期貨顧問事業與委任人訂立期貨顧問委任契約時，該事業及人員是否遵守下列事項：
(一)是否以書面方式訂立期貨顧問委任契約，該契約是否載明契約當事人之名稱(或姓名)及地址，是否以顯著字體或方式載明期貨顧問委任契約之重要內容。
(二)是否由辦理期貨顧問部門之主管或其指定人員審核委任人所提供相關資訊或資料之完整性後，始進行簽約。簽約時，是否取得經委任人簽名或蓋章之期貨顧問委任契約正本，就該契約內容及風險須知相關事項之說明，是否另由委任人簽名或蓋章。




半年查核：委任契約及相關文件之保存
一、期貨顧問事業是否於公司營業處所備置並保存所有有關期貨顧問業務之憑證、單據、帳簿、表冊、紀錄(log)、契約及相關證明文件，隨時供主管機關或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構查核。
二、期貨顧問事業對於其與委任人訂立之期貨顧問委任契約，是否妥善保存，並自委任關係消滅之日起，至少保存五年，但有爭議者，是否保存至該爭議消除為止。
	一、配合兼營期貨顧問事業既有客戶以憑證機構所簽發之電子簽章簽署電子文件方式訂定委任契約，爰增定以電子方式訂定委任契約，期貨顧問事業應於網頁上告知並說明期貨顧問委任契約之重要內容並經委任人確認充分瞭解，並應符合期貨公會函示之規定及相關規定。
二、項次調整。
三、期貨顧問事業以電子方式與委任人簽署委任契約應取得委任人之CA憑證紀錄，另委任人於線上閱覽風險須知及契約內容後應予以確認，期貨顧問事業應留存相關紀錄(log)檔案，隨時供主管機關或主管機關指定之機構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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